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304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林彰豊 

訴訟代理人  趙相文律師

            郭乃寧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彭淑嬌 

兼

送達代收人  吳大衛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

民國113年6月18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9262號訴願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係因不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以保職核字第1

1202133176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訴外人A君(姓名詳

卷、下稱A君)所請傷病給付按職業傷病辦理，所給付之新臺

幣（下同）54,370元而涉訟，其爭執標的之金額為54,370

元，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應適用簡易

訴訟程序，先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緣A君於100年9月起受僱於原告，為原告所屬勞工，並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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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作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職災保險)而為

被保險人。A君主張其於111年10月底起擔任原告企劃處市場

活動課專員起，因工作疏失被要求負責，而遭職務調動、業

務變更、與主管間有糾紛、遭受性騷擾等情事，經就醫診斷

為「適應障礙合併焦慮症狀」，向被告申請112年3月14日至

112年4月26日期間之職災保險職業病傷病給付。經被告審查

後，認A君所患為工作相關心理壓力所致，乃依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27條等規定，以112年12月2

8日保職核字第112021331767號函即原處分，核定A君所患按

職業病辦理，給付其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即112年3月17日至1

12年4月26日共41日職業病傷病給付54,370元，並副知原

告，且已向A君核付完畢。原告不服原處分，向甲○○申請

爭議審議，經甲○○以113年3月25勞動法爭字第1130004327

號保險爭議審定書為不受理之審定(下稱保險爭議審定)。原

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甲○○以113年6月18日勞動法訴一

字第1130009262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遂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權提起審議。原告為

A君之雇主，並為員工投保職災保險，自得依災保法第5條規

定申請審議。又依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下稱爭審辦

法)第2條規定，原告可就保險給付、有關職業傷病等事項申

請審議，自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另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

定，應限於投保單位為申請人時始有適用，本件A君自行申

請傷病給付，並無透過原告代為申請，故無此規定之適用

。又原處分涉及原告對A君之請假假別認定，及工資補償責

任，原告自屬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且原處分作成

前，被告曾要求原告提供資料，又以副本通知原告，足證原

告為利害關係人。

　㈡原處分就A君之職業災害認定係屬違法，應予撤銷。本件曾

經甲○○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臺北產業醫診所，於000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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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00日出具診斷意見書(甲證5)，認A君之疾病非與職業相

關。又原告公司申訴評議委員會112年1月10日會議針對A君1

11年11月29日申訴內容，決議認定性騷擾不成立(甲證6)。

　　又臺中市政府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

書，就原告對於A君之性騷擾申訴案未即時反映處理予以裁

罰，但從未指稱A君有遭受性騷擾之事實。另A君曾對原告公

司主管提起刑法誹謗、公然侮辱、恐嚇罪嫌等刑事告訴，經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4月10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45

5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告確定，故無A君所稱因此產生職業疾

病情事。則A君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2

年4月25日診斷證明書(甲證8)，上載其於發病前有「受到性

騷擾(心理壓力強度：強)」，進而導致其適應障礙合併焦慮

症狀，因前提事實不存在而無從證明。原處分未查明上情，

就A君之職業災害率然認定，實有不當，應予撤銷。爰聲

明：原處分、保險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本案原處分係核予A君所請之職業病傷病給付，是原處分之

相對人為A君，原告僅為投保單位，並未因原處分之作成，

導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影響。原告雖陳稱原

處分將致其負有職業災害工資補償責任，惟此乃因勞動基準

法第59條規定而發生之法律效果，並非由原處分形成之法律

效果，是原告並非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顯屬當事人不適格，鈞院110年度簡上字第152號

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32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

裁字第644號裁定、111年度上字第423號裁定亦同此見解。

次查，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核給A君之職業病傷病給

付，自已違背A君之意思，故甲○○依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

規定對原告申請審議為不受理，訴願決定亦駁回其訴願，於

法並無不合。又臺中市政府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

305867號裁處書，認定原告接獲A君性騷擾申訴案未採取立

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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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非謂A君之性騷擾申訴為無理由。另原告提出之甲

證5係原告委任臺北產業醫診所醫師進行評估，非由被告所

委託評估，且係以原告提供之資料及相關人員、主管之訪談

為據，無A君之參與，該評估意見自有其侷限性。末查，被

告辦理職災保險給付，除就被保險人有無災保法所定之保險

事故及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被保險人之

傷病究係其自身之疾病抑或因工作所致，涉及醫理專業之判

斷，須有客觀病歷資料為憑，並經由醫師審查認定，故被告

依災保法第3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規定，洽調被保

險人就診之病歷資料送請被告特約專科醫師審查，並參酌被

告特約專科醫師提供之醫理見解據以核定。又被告特約專科

醫師係經衛生福利部審定合格具有診療資格之醫師，其審查

意見就如同行政法上之行政助手，係藉助其判讀相關文件，

進而提供專業意見，自有其醫學領域之專業性。綜上，本案

既經被告3位特約專科醫師就全案資料詳予審查，並提具專

業醫理見解，認A君所患屬職業病，是被告據以參酌所為之

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爰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之經過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

處分、保險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7

4頁、原處分可閱卷第199至203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

定。故本件應審酌者厥為：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是否為適

格之原告?原處分是否於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

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

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

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

利害關係人，認為第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

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人民對於中央或

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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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

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

項、第3項及訴願法第1條第1項、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準

此，須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始得以政府機關之

行政處分違法，經訴願未獲救濟，提起撤銷訴訟。而所謂

「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

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

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0年

度裁字第1269號裁定參照）。故可知須因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受到侵害之人，始能以利害關係第三人資格就他人之行政處

分提起行政訴訟，若僅有事實上利害關係，而不具備法律上

利害關係，自不得主張他人行政處分違法侵害其權益而提起

行政訴訟。是以，若依其主張陳述，不足以顯現出行政處分

有違法並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可能者，提起撤銷訴

訟，即非屬適格之原告，應認其訴為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

之。

  ㈡又災保法於110年4月30日制定公布並於111年5月1日施行，

將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中有關職業災害部分抽離，

並結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規定，除職業災害事後救濟，

並整合職業災害預防與職業重建事務，以建構完善之職業災

害保障制度。故而於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原先勞保

條例之職災保險相關規定與給付，均改依據災保法規定辦

理，此由災保法第107條明定於該法施行後勞保條例有關職

災保險給付規定不再適用之意旨亦明。查本件被保險人A君

係於災保法施行後即112年4月26日提出申請案件，有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在卷可憑 (見原處分

可閱卷第1頁)，是本件適用災保法關於職災保險給付相關規

定，合先敘明。

　㈢再按災保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

屬之生活，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以促進

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為加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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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經濟生活，合理分擔雇主之職業

災害補償責任風險，並連結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業務，以建

構包括預防、補償及重建完整體系之職業災害保障制度，促

進社會安全。」而同法第27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

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以下簡稱職業

傷病），而發生醫療、傷病、失能、死亡或失蹤保險事故

者，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依本法規定，請

領保險給付。」可知職災保險具社會保險之性質，以強制或

自願，由國家、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共同分攤風險之方式，

將勞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確保勞工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可

以迅速獲得職災保險給付而獲得救濟。是得請領職災保險給

付之權利人乃為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而否符合職業傷病之

請領要件，仍應由被告予以查明後始給付之，因此保險給付

是否核准，被告仍須本諸職權而為認定。本件原處分核定被

保險人A君申請之職業傷病給付，原告即非原處分之相對人

甚為明確。原告雖主張其對於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云

云，經查：

　⒈原告僅係職災保險之雇主即投保單位，依法雖有為其所屬勞

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之公法上義務，亦即如

未依法為勞工投保，勞工發生職災時仍得請求保險人給付

，但投保單位應繳納償還代墊金額，且應受公法上裁罰(災

保法第12條、第36條、第96條參照)。此投保單位之公法上

義務，由前開災保法第1條所定職災保險乃基於促進社會安

全而為社會保險之立法目的即明。又災保法在投保方式上，

原則已採取全面強制納保(災保法第7條至第11條參照)，只

要符合本法規之加保條件，被保險人即勞工沒有選擇不加入

職災保險的權利，此與商業保險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係由與

保險人意思合致而成立契約關係，有所不同。在法律關係

中，勞工即被保險人固然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但被保

險人非得直接向保險人申請訂立職災保險契約，而雇主即投

保單位亦非係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之人，關於勞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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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受有醫療、傷病、失能、死亡、失蹤等均非投保單

位之直接風險。原告既僅為投保單位，並非職災保險關係之

當事人，而於本件原處分係職災保險契約中有關保險給付之

法律關係，原告非有請領職災保險給付權利之人，厥非職災

保險給付關係之當事人。是以，原告就原處分無法律上利害

關係，洵屬明確。至被告依災保法第32條規定，為辦理本保

險業務所需，本得洽請被保險人、受益人、投保單位、醫事

服務機構等相關機關提供必要資料，故被告函請原告表示意

見(參甲證3)，核屬有據，然此究與原告是否為法律上利害

關係人無涉，原告據此主張其有法律上利益云云，並無可

採。

　⒉又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所列職災保險爭議事

項之審議申請人，包括「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受益人、支

出殯葬費之人、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等，惟係對應

涵蓋上開條文所得申請審議之事項而言；申言之，應依申請

事項性質及實體法之權益內容規定而定其有權申請審議之

人。蓋職災保險爭議審議既屬行政救濟之一環，得請求救濟

者自與實體權利主體應相配合，故投保單位就其被保險人投

保薪資或保險費負擔等攸關其權益之事項，或可為爭議審議

之申請人，然非謂投保單位就所有得申請審議之事項，均有

獨立申請爭議審議之權利。本件原處分係被告就A君職業傷

病給付申請所為之核定，且如前所述，被保險人始為職業傷

病給付之受領主體，並不包括投保單位，故對於被告就職災

保險給付事項或職業傷病事項之核定如發生爭議，應認祇有

被保險人始得依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申

請審議。是原告援引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規

定主張投保單位可就原處分申請審議，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云云，即不足採。另原告認為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僅

於投保單位為申請人時始有適用，本件職災保險傷病給付係

由A君自行向被告提出申請，非原告代為申請，自無不得違

背被保險人意思之限制云云。惟查，依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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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投保單位得依所屬被保險人之請求為其辦理申請手續，

並不得違背其意思等語。而本件係原告依爭審辦法第2條規

定提出申請審議，自仍有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則原告並未受被保險人A君之請求而為申請審議，已顯然違

背A君本人之意思，故被告依爭審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

第4款規定不受理原告申請審議，訴願決定亦駁回其訴願，

於法並無不合。

　⒊又職災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所受領之職災保

險給付，係由職災保險設立時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基金及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一次撥入之款項、保險費與其孳息之

收入及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保險費滯納金、依第36條第1

項規定向雇主追償應繳金額、基金運用之收益、罰鍰收入等

    所形成之職災保險基金支付之(災保法第59條參照) 。是被

告依被保險人A君之申請，以原處分核定准予所請職業傷病

給付，全數係由職災保險基金支出，非由原告負擔給付，根

本未損害原告就本件被告核付職業傷病保險給付之任何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益足明瞭原告非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無提

起本件訴訟之權能。則被告將原處分通知原告，僅係行政機

關就某一事件之處理經過，通知當事人，並未損及原告任何

權益或對之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故原告以其受原處分副本通

知而屬利害關係人云云，洵屬無稽。再基於保護規範理論而

言，如法律已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

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

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

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

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

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應許其依

法請求救濟。惟如前所述，職災保險為社會保險性質，依其

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勞工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可以迅速獲得職

災保險給付而獲得救濟，以加強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

之經濟生活，故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是否符合職災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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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之處分，應可認係關於被保險人所得享有此項公法上權

利之處分。而災保法中之投保單位即雇主，透過災保法之保

險給付，可主張其應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依勞動基準

第59條但書規定，扣除災保法之保險給付，如雇主先全額給

付職業災害補償予勞工，可依災保法第90條規定，於被保險

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請求返還本可主張抵充之金額，上述

關於雇主對於保險給付之抵充及返還，均係基於法律規定而

達到合理分擔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目的，然依法規結構

及規範效果，有關職災保險給付之認定，並無保障投保單位

權益之內涵。是原告雖主張原處分審核A君屬職業傷病，將

導致原告究應給予A君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普通傷病假或第

6條公傷病假之爭議，更有原告是否有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

規定於請假期間給予原領工資等條文適用之問題云云。然原

告與A君間關於假別、工資補償等勞資爭議，原告可循民事

訴訟程序以資利用，此等勞資爭議顯非原處分所直接形成之

法律效果，亦非職災保險給付規定所欲保障之權益內容，至

多與原告經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有關，究非屬法律上之利害

關係。

　⒋又關於被保險人A君曾對原告之主管提起刑法誹謗、公然侮

辱、恐嚇罪嫌等刑事告訴部分，業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於112年4月10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455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告

確定；另A君曾於111年11月14日向臺中市政府申訴原告涉違

反性別工作平等法，臺中市政府就原告未於知悉申訴情形後

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遲於111年11月29日始訪

談A君等人，而認原告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規定

為由，以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書裁

罰10萬元罰鍰，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令限期改善之

另案行政處分部分，亦經原告未提起爭訟而告確定。可見，

與原處分相關偵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之間，均分別另有偵

查或行政程序為調查或救濟，且依法並無相互干涉或拘束效

力甚明。而本件被告依循勞工因工作相關因素導致傷害、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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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職業災害概念為基準，並進行醫審鑑定程序後，以原處

分核定被保險人A君申請之職業傷病給付，與上述相關偵查

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之間，既無相互拘束之效力，縱相關事

實互有牽涉，而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亦難認原告之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因被告作成原處分而受侵害。參以上述相關偵

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均已終結確定在案，益見原告無以

利害關係人身分，利用職災保險給付救濟程序而為主張之必

要性，故原告主張其就原處分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洵無

足採。

  ⒌另原告訴訟代理人陳稱：本件想要追求的是程序正義，被告

如何作成原處分，原告不清楚亦未參與，僅收受副本通知所

屬員工A君有職業災害，原告想改進也沒有辦法云云。查原

處分之相對人為被保險人A君，非原告，已如前述，自難謂

原處分有限制或剝奪原告自由或權利；又原告亦自承被告於

作成原處分前，有函請原告表示意見(參甲證3)，是尚難認

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況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

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

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

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

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可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

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原處分相對人

為被保險人A君，原告非原處分之相對人，是縱被告未給予

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難謂於法不合。又職災保險給付係

為了維持被保險人或受益之之生計，非著重於投保單位職場

環境之改善。故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參與程序

之機會，其得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云云，均非可採。

　⒍至原告所舉另案行政法院判決，為實務上少數見解，或與本

件基礎事實不同，且均無拘束本院認定之效力。另高等行政

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業務交流及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

討結果決議(見本院卷第29至35頁)，僅係提供案件審理參

考，並非最高行政法院一致之見解，核無拘束下級審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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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原告所舉尚難執為有利之論據，附此敘明。

　㈣從而，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實屬當事人不適格，原告訴

請撤銷訴願決定、保險爭議審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七、綜上所述，原告並非本件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其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顯屬當

事人不適格，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起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本院以當事人不適格予以駁回，原告

其餘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至原告聲請閱覽本件被告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規定而列為不可閱卷之乙證2

至乙證6，關於A君就醫紀錄、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意見等資料

部分，茲不影響判決結果，核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對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

此敘明。　　

九、結論：

  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法　官　林禎瑩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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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盧姿妤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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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304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代  表  人  林彰豊  
訴訟代理人  趙相文律師
            郭乃寧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彭淑嬌  
兼
送達代收人  吳大衛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民國113年6月18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92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係因不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以保職核字第11202133176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訴外人A君(姓名詳卷、下稱A君)所請傷病給付按職業傷病辦理，所給付之新臺幣（下同）54,370元而涉訟，其爭執標的之金額為54,37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先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緣A君於100年9月起受僱於原告，為原告所屬勞工，並由原告作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職災保險)而為被保險人。A君主張其於111年10月底起擔任原告企劃處市場活動課專員起，因工作疏失被要求負責，而遭職務調動、業務變更、與主管間有糾紛、遭受性騷擾等情事，經就醫診斷為「適應障礙合併焦慮症狀」，向被告申請112年3月14日至112年4月26日期間之職災保險職業病傷病給付。經被告審查後，認A君所患為工作相關心理壓力所致，乃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27條等規定，以112年12月28日保職核字第112021331767號函即原處分，核定A君所患按職業病辦理，給付其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即112年3月17日至112年4月26日共41日職業病傷病給付54,370元，並副知原告，且已向A君核付完畢。原告不服原處分，向甲○○申請爭議審議，經甲○○以113年3月25勞動法爭字第1130004327號保險爭議審定書為不受理之審定(下稱保險爭議審定)。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甲○○以113年6月18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9262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權提起審議。原告為A君之雇主，並為員工投保職災保險，自得依災保法第5條規定申請審議。又依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下稱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原告可就保險給付、有關職業傷病等事項申請審議，自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另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應限於投保單位為申請人時始有適用，本件A君自行申請傷病給付，並無透過原告代為申請，故無此規定之適用 。又原處分涉及原告對A君之請假假別認定，及工資補償責任，原告自屬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且原處分作成前，被告曾要求原告提供資料，又以副本通知原告，足證原告為利害關係人。
　㈡原處分就A君之職業災害認定係屬違法，應予撤銷。本件曾經甲○○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臺北產業醫診所，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診斷意見書(甲證5)，認A君之疾病非與職業相關。又原告公司申訴評議委員會112年1月10日會議針對A君111年11月29日申訴內容，決議認定性騷擾不成立(甲證6)。
　　又臺中市政府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書，就原告對於A君之性騷擾申訴案未即時反映處理予以裁罰，但從未指稱A君有遭受性騷擾之事實。另A君曾對原告公司主管提起刑法誹謗、公然侮辱、恐嚇罪嫌等刑事告訴，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4月10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455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告確定，故無A君所稱因此產生職業疾病情事。則A君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2年4月25日診斷證明書(甲證8)，上載其於發病前有「受到性騷擾(心理壓力強度：強)」，進而導致其適應障礙合併焦慮症狀，因前提事實不存在而無從證明。原處分未查明上情，就A君之職業災害率然認定，實有不當，應予撤銷。爰聲明：原處分、保險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本案原處分係核予A君所請之職業病傷病給付，是原處分之相對人為A君，原告僅為投保單位，並未因原處分之作成，導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影響。原告雖陳稱原處分將致其負有職業災害工資補償責任，惟此乃因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而發生之法律效果，並非由原處分形成之法律效果，是原告並非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屬當事人不適格，鈞院110年度簡上字第152號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32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644號裁定、111年度上字第423號裁定亦同此見解。次查，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核給A君之職業病傷病給付，自已違背A君之意思，故甲○○依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申請審議為不受理，訴願決定亦駁回其訴願，於法並無不合。又臺中市政府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書，認定原告接獲A君性騷擾申訴案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非謂A君之性騷擾申訴為無理由。另原告提出之甲證5係原告委任臺北產業醫診所醫師進行評估，非由被告所委託評估，且係以原告提供之資料及相關人員、主管之訪談為據，無A君之參與，該評估意見自有其侷限性。末查，被告辦理職災保險給付，除就被保險人有無災保法所定之保險事故及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被保險人之傷病究係其自身之疾病抑或因工作所致，涉及醫理專業之判斷，須有客觀病歷資料為憑，並經由醫師審查認定，故被告依災保法第3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規定，洽調被保險人就診之病歷資料送請被告特約專科醫師審查，並參酌被告特約專科醫師提供之醫理見解據以核定。又被告特約專科醫師係經衛生福利部審定合格具有診療資格之醫師，其審查意見就如同行政法上之行政助手，係藉助其判讀相關文件，進而提供專業意見，自有其醫學領域之專業性。綜上，本案既經被告3位特約專科醫師就全案資料詳予審查，並提具專業醫理見解，認A君所患屬職業病，是被告據以參酌所為之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爰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之經過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保險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74頁、原處分可閱卷第199至203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故本件應審酌者厥為：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是否為適格之原告?原處分是否於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3項及訴願法第1條第1項、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須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始得以政府機關之行政處分違法，經訴願未獲救濟，提起撤銷訴訟。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1269號裁定參照）。故可知須因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侵害之人，始能以利害關係第三人資格就他人之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若僅有事實上利害關係，而不具備法律上利害關係，自不得主張他人行政處分違法侵害其權益而提起行政訴訟。是以，若依其主張陳述，不足以顯現出行政處分有違法並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可能者，提起撤銷訴訟，即非屬適格之原告，應認其訴為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之。
  ㈡又災保法於110年4月30日制定公布並於111年5月1日施行，將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中有關職業災害部分抽離，並結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規定，除職業災害事後救濟，並整合職業災害預防與職業重建事務，以建構完善之職業災害保障制度。故而於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原先勞保條例之職災保險相關規定與給付，均改依據災保法規定辦理，此由災保法第107條明定於該法施行後勞保條例有關職災保險給付規定不再適用之意旨亦明。查本件被保險人A君係於災保法施行後即112年4月26日提出申請案件，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在卷可憑 (見原處分可閱卷第1頁)，是本件適用災保法關於職災保險給付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㈢再按災保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生活，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以促進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為加強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經濟生活，合理分擔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風險，並連結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業務，以建構包括預防、補償及重建完整體系之職業災害保障制度，促進社會安全。」而同法第27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以下簡稱職業傷病），而發生醫療、傷病、失能、死亡或失蹤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依本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可知職災保險具社會保險之性質，以強制或自願，由國家、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共同分攤風險之方式，將勞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確保勞工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可以迅速獲得職災保險給付而獲得救濟。是得請領職災保險給付之權利人乃為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而否符合職業傷病之請領要件，仍應由被告予以查明後始給付之，因此保險給付是否核准，被告仍須本諸職權而為認定。本件原處分核定被保險人A君申請之職業傷病給付，原告即非原處分之相對人甚為明確。原告雖主張其對於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云云，經查：
　⒈原告僅係職災保險之雇主即投保單位，依法雖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之公法上義務，亦即如未依法為勞工投保，勞工發生職災時仍得請求保險人給付 ，但投保單位應繳納償還代墊金額，且應受公法上裁罰(災保法第12條、第36條、第96條參照)。此投保單位之公法上義務，由前開災保法第1條所定職災保險乃基於促進社會安全而為社會保險之立法目的即明。又災保法在投保方式上，原則已採取全面強制納保(災保法第7條至第11條參照)，只要符合本法規之加保條件，被保險人即勞工沒有選擇不加入職災保險的權利，此與商業保險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係由與保險人意思合致而成立契約關係，有所不同。在法律關係中，勞工即被保險人固然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但被保險人非得直接向保險人申請訂立職災保險契約，而雇主即投保單位亦非係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之人，關於勞工因職業災害受有醫療、傷病、失能、死亡、失蹤等均非投保單位之直接風險。原告既僅為投保單位，並非職災保險關係之當事人，而於本件原處分係職災保險契約中有關保險給付之法律關係，原告非有請領職災保險給付權利之人，厥非職災保險給付關係之當事人。是以，原告就原處分無法律上利害關係，洵屬明確。至被告依災保法第32條規定，為辦理本保險業務所需，本得洽請被保險人、受益人、投保單位、醫事服務機構等相關機關提供必要資料，故被告函請原告表示意見(參甲證3)，核屬有據，然此究與原告是否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無涉，原告據此主張其有法律上利益云云，並無可採。
　⒉又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所列職災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申請人，包括「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受益人、支出殯葬費之人、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等，惟係對應涵蓋上開條文所得申請審議之事項而言；申言之，應依申請事項性質及實體法之權益內容規定而定其有權申請審議之人。蓋職災保險爭議審議既屬行政救濟之一環，得請求救濟者自與實體權利主體應相配合，故投保單位就其被保險人投保薪資或保險費負擔等攸關其權益之事項，或可為爭議審議之申請人，然非謂投保單位就所有得申請審議之事項，均有獨立申請爭議審議之權利。本件原處分係被告就A君職業傷病給付申請所為之核定，且如前所述，被保險人始為職業傷病給付之受領主體，並不包括投保單位，故對於被告就職災保險給付事項或職業傷病事項之核定如發生爭議，應認祇有被保險人始得依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申請審議。是原告援引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主張投保單位可就原處分申請審議，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云云，即不足採。另原告認為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僅於投保單位為申請人時始有適用，本件職災保險傷病給付係由A君自行向被告提出申請，非原告代為申請，自無不得違背被保險人意思之限制云云。惟查，依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投保單位得依所屬被保險人之請求為其辦理申請手續，並不得違背其意思等語。而本件係原告依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提出申請審議，自仍有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則原告並未受被保險人A君之請求而為申請審議，已顯然違背A君本人之意思，故被告依爭審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不受理原告申請審議，訴願決定亦駁回其訴願，於法並無不合。
　⒊又職災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所受領之職災保險給付，係由職災保險設立時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基金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一次撥入之款項、保險費與其孳息之收入及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保險費滯納金、依第36條第1項規定向雇主追償應繳金額、基金運用之收益、罰鍰收入等
    所形成之職災保險基金支付之(災保法第59條參照) 。是被告依被保險人A君之申請，以原處分核定准予所請職業傷病給付，全數係由職災保險基金支出，非由原告負擔給付，根本未損害原告就本件被告核付職業傷病保險給付之任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益足明瞭原告非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無提起本件訴訟之權能。則被告將原處分通知原告，僅係行政機關就某一事件之處理經過，通知當事人，並未損及原告任何權益或對之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故原告以其受原處分副本通知而屬利害關係人云云，洵屬無稽。再基於保護規範理論而言，如法律已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惟如前所述，職災保險為社會保險性質，依其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勞工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可以迅速獲得職災保險給付而獲得救濟，以加強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經濟生活，故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是否符合職災保險給付要件之處分，應可認係關於被保險人所得享有此項公法上權利之處分。而災保法中之投保單位即雇主，透過災保法之保險給付，可主張其應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依勞動基準第59條但書規定，扣除災保法之保險給付，如雇主先全額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予勞工，可依災保法第90條規定，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請求返還本可主張抵充之金額，上述關於雇主對於保險給付之抵充及返還，均係基於法律規定而達到合理分擔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目的，然依法規結構及規範效果，有關職災保險給付之認定，並無保障投保單位權益之內涵。是原告雖主張原處分審核A君屬職業傷病，將導致原告究應給予A君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普通傷病假或第6條公傷病假之爭議，更有原告是否有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於請假期間給予原領工資等條文適用之問題云云。然原告與A君間關於假別、工資補償等勞資爭議，原告可循民事訴訟程序以資利用，此等勞資爭議顯非原處分所直接形成之法律效果，亦非職災保險給付規定所欲保障之權益內容，至多與原告經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有關，究非屬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⒋又關於被保險人A君曾對原告之主管提起刑法誹謗、公然侮辱、恐嚇罪嫌等刑事告訴部分，業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4月10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455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告確定；另A君曾於111年11月14日向臺中市政府申訴原告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臺中市政府就原告未於知悉申訴情形後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遲於111年11月29日始訪談A君等人，而認原告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為由，以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書裁罰10萬元罰鍰，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令限期改善之另案行政處分部分，亦經原告未提起爭訟而告確定。可見，與原處分相關偵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之間，均分別另有偵 查或行政程序為調查或救濟，且依法並無相互干涉或拘束效力甚明。而本件被告依循勞工因工作相關因素導致傷害、疾病之職業災害概念為基準，並進行醫審鑑定程序後，以原處分核定被保險人A君申請之職業傷病給付，與上述相關偵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之間，既無相互拘束之效力，縱相關事實互有牽涉，而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亦難認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被告作成原處分而受侵害。參以上述相關偵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均已終結確定在案，益見原告無以利害關係人身分，利用職災保險給付救濟程序而為主張之必要性，故原告主張其就原處分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洵無足採。
  ⒌另原告訴訟代理人陳稱：本件想要追求的是程序正義，被告如何作成原處分，原告不清楚亦未參與，僅收受副本通知所屬員工A君有職業災害，原告想改進也沒有辦法云云。查原處分之相對人為被保險人A君，非原告，已如前述，自難謂原處分有限制或剝奪原告自由或權利；又原告亦自承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有函請原告表示意見(參甲證3)，是尚難認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況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可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原處分相對人為被保險人A君，原告非原處分之相對人，是縱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難謂於法不合。又職災保險給付係為了維持被保險人或受益之之生計，非著重於投保單位職場環境之改善。故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參與程序之機會，其得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云云，均非可採。
　⒍至原告所舉另案行政法院判決，為實務上少數見解，或與本件基礎事實不同，且均無拘束本院認定之效力。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業務交流及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決議(見本院卷第29至35頁)，僅係提供案件審理參考，並非最高行政法院一致之見解，核無拘束下級審之效力。是原告所舉尚難執為有利之論據，附此敘明。
　㈣從而，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實屬當事人不適格，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保險爭議審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原告並非本件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其依據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顯屬當事人不適格，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起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本院以當事人不適格予以駁回，原告其餘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至原告聲請閱覽本件被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規定而列為不可閱卷之乙證2至乙證6，關於A君就醫紀錄、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意見等資料部分，茲不影響判決結果，核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對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結論：
  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法　官　林禎瑩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盧姿妤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304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代  表  人  林彰豊  
訴訟代理人  趙相文律師
            郭乃寧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彭淑嬌  
兼
送達代收人  吳大衛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
民國113年6月18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9262號訴願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係因不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以保職核字第1
    1202133176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訴外人A君(姓名詳卷
    、下稱A君)所請傷病給付按職業傷病辦理，所給付之新臺幣
    （下同）54,370元而涉訟，其爭執標的之金額為54,370元，
    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
    程序，先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緣A君於100年9月起受僱於原告，為原告所屬勞工，並由原
    告作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職災保險)而為
    被保險人。A君主張其於111年10月底起擔任原告企劃處市場
    活動課專員起，因工作疏失被要求負責，而遭職務調動、業
    務變更、與主管間有糾紛、遭受性騷擾等情事，經就醫診斷
    為「適應障礙合併焦慮症狀」，向被告申請112年3月14日至
    112年4月26日期間之職災保險職業病傷病給付。經被告審查
    後，認A君所患為工作相關心理壓力所致，乃依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27條等規定，以112年12月2
    8日保職核字第112021331767號函即原處分，核定A君所患按
    職業病辦理，給付其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即112年3月17日至1
    12年4月26日共41日職業病傷病給付54,370元，並副知原告
    ，且已向A君核付完畢。原告不服原處分，向甲○○申請爭議
    審議，經甲○○以113年3月25勞動法爭字第1130004327號保險
    爭議審定書為不受理之審定(下稱保險爭議審定)。原告仍不
    服，提起訴願，經甲○○以113年6月18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
    009262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權提起審議。原告為A
    君之雇主，並為員工投保職災保險，自得依災保法第5條規
    定申請審議。又依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下稱爭審辦
    法)第2條規定，原告可就保險給付、有關職業傷病等事項申
    請審議，自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另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
    定，應限於投保單位為申請人時始有適用，本件A君自行申
    請傷病給付，並無透過原告代為申請，故無此規定之適用 
    。又原處分涉及原告對A君之請假假別認定，及工資補償責
    任，原告自屬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且原處分作成前
    ，被告曾要求原告提供資料，又以副本通知原告，足證原告
    為利害關係人。
　㈡原處分就A君之職業災害認定係屬違法，應予撤銷。本件曾經
    甲○○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臺北產業醫診所，於000年0月00
    日出具診斷意見書(甲證5)，認A君之疾病非與職業相關。又
    原告公司申訴評議委員會112年1月10日會議針對A君111年11
    月29日申訴內容，決議認定性騷擾不成立(甲證6)。
　　又臺中市政府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
    書，就原告對於A君之性騷擾申訴案未即時反映處理予以裁
    罰，但從未指稱A君有遭受性騷擾之事實。另A君曾對原告公
    司主管提起刑法誹謗、公然侮辱、恐嚇罪嫌等刑事告訴，經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4月10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45
    5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告確定，故無A君所稱因此產生職業疾
    病情事。則A君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2
    年4月25日診斷證明書(甲證8)，上載其於發病前有「受到性
    騷擾(心理壓力強度：強)」，進而導致其適應障礙合併焦慮
    症狀，因前提事實不存在而無從證明。原處分未查明上情，
    就A君之職業災害率然認定，實有不當，應予撤銷。爰聲明
    ：原處分、保險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本案原處分係核予A君所請之職業病傷病給付，是原處分之
    相對人為A君，原告僅為投保單位，並未因原處分之作成，
    導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影響。原告雖陳稱原
    處分將致其負有職業災害工資補償責任，惟此乃因勞動基準
    法第59條規定而發生之法律效果，並非由原處分形成之法律
    效果，是原告並非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顯屬當事人不適格，鈞院110年度簡上字第152號
    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32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
    裁字第644號裁定、111年度上字第423號裁定亦同此見解。
    次查，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核給A君之職業病傷病給付
    ，自已違背A君之意思，故甲○○依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
    對原告申請審議為不受理，訴願決定亦駁回其訴願，於法並
    無不合。又臺中市政府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
    67號裁處書，認定原告接獲A君性騷擾申訴案未採取立即有
    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規
    定，非謂A君之性騷擾申訴為無理由。另原告提出之甲證5係
    原告委任臺北產業醫診所醫師進行評估，非由被告所委託評
    估，且係以原告提供之資料及相關人員、主管之訪談為據，
    無A君之參與，該評估意見自有其侷限性。末查，被告辦理
    職災保險給付，除就被保險人有無災保法所定之保險事故及
    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被保險人之傷病究
    係其自身之疾病抑或因工作所致，涉及醫理專業之判斷，須
    有客觀病歷資料為憑，並經由醫師審查認定，故被告依災保
    法第3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規定，洽調被保險人就
    診之病歷資料送請被告特約專科醫師審查，並參酌被告特約
    專科醫師提供之醫理見解據以核定。又被告特約專科醫師係
    經衛生福利部審定合格具有診療資格之醫師，其審查意見就
    如同行政法上之行政助手，係藉助其判讀相關文件，進而提
    供專業意見，自有其醫學領域之專業性。綜上，本案既經被
    告3位特約專科醫師就全案資料詳予審查，並提具專業醫理
    見解，認A君所患屬職業病，是被告據以參酌所為之原處分
    ，於法並無違誤。爰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之經過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
    處分、保險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7
    4頁、原處分可閱卷第199至203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
    定。故本件應審酌者厥為：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是否為適
    格之原告?原處分是否於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
    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
    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
    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
    利害關係人，認為第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
    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人民對於中央或
    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
    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
    3項及訴願法第1條第1項、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須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始得以政府機關之行政處
    分違法，經訴願未獲救濟，提起撤銷訴訟。而所謂「利害關
    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
    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
    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1
    269號裁定參照）。故可知須因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侵害
    之人，始能以利害關係第三人資格就他人之行政處分提起行
    政訴訟，若僅有事實上利害關係，而不具備法律上利害關係
    ，自不得主張他人行政處分違法侵害其權益而提起行政訴訟
    。是以，若依其主張陳述，不足以顯現出行政處分有違法並
    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可能者，提起撤銷訴訟，即非屬
    適格之原告，應認其訴為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之。
  ㈡又災保法於110年4月30日制定公布並於111年5月1日施行，將
    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中有關職業災害部分抽離，並
    結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規定，除職業災害事後救濟，並
    整合職業災害預防與職業重建事務，以建構完善之職業災害
    保障制度。故而於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原先勞保條
    例之職災保險相關規定與給付，均改依據災保法規定辦理，
    此由災保法第107條明定於該法施行後勞保條例有關職災保
    險給付規定不再適用之意旨亦明。查本件被保險人A君係於
    災保法施行後即112年4月26日提出申請案件，有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在卷可憑 (見原處分可閱
    卷第1頁)，是本件適用災保法關於職災保險給付相關規定，
    合先敘明。
　㈢再按災保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
    之生活，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以促進社
    會安全，特制定本法。」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為加強保障
    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經濟生活，合理分擔雇主之職業災
    害補償責任風險，並連結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業務，以建構
    包括預防、補償及重建完整體系之職業災害保障制度，促進
    社會安全。」而同法第27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
    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以下簡稱職業傷
    病），而發生醫療、傷病、失能、死亡或失蹤保險事故者，
    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依本法規定，請領保
    險給付。」可知職災保險具社會保險之性質，以強制或自願
    ，由國家、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共同分攤風險之方式，將勞
    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確保勞工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可以迅
    速獲得職災保險給付而獲得救濟。是得請領職災保險給付之
    權利人乃為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而否符合職業傷病之請領
    要件，仍應由被告予以查明後始給付之，因此保險給付是否
    核准，被告仍須本諸職權而為認定。本件原處分核定被保險
    人A君申請之職業傷病給付，原告即非原處分之相對人甚為
    明確。原告雖主張其對於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云云，
    經查：
　⒈原告僅係職災保險之雇主即投保單位，依法雖有為其所屬勞
    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之公法上義務，亦即如
    未依法為勞工投保，勞工發生職災時仍得請求保險人給付 
    ，但投保單位應繳納償還代墊金額，且應受公法上裁罰(災
    保法第12條、第36條、第96條參照)。此投保單位之公法上
    義務，由前開災保法第1條所定職災保險乃基於促進社會安
    全而為社會保險之立法目的即明。又災保法在投保方式上，
    原則已採取全面強制納保(災保法第7條至第11條參照)，只
    要符合本法規之加保條件，被保險人即勞工沒有選擇不加入
    職災保險的權利，此與商業保險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係由與
    保險人意思合致而成立契約關係，有所不同。在法律關係中
    ，勞工即被保險人固然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但被保險
    人非得直接向保險人申請訂立職災保險契約，而雇主即投保
    單位亦非係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之人，關於勞工因職
    業災害受有醫療、傷病、失能、死亡、失蹤等均非投保單位
    之直接風險。原告既僅為投保單位，並非職災保險關係之當
    事人，而於本件原處分係職災保險契約中有關保險給付之法
    律關係，原告非有請領職災保險給付權利之人，厥非職災保
    險給付關係之當事人。是以，原告就原處分無法律上利害關
    係，洵屬明確。至被告依災保法第32條規定，為辦理本保險
    業務所需，本得洽請被保險人、受益人、投保單位、醫事服
    務機構等相關機關提供必要資料，故被告函請原告表示意見
    (參甲證3)，核屬有據，然此究與原告是否為法律上利害關
    係人無涉，原告據此主張其有法律上利益云云，並無可採。
　⒉又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所列職災保險爭議事項
    之審議申請人，包括「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受益人、支出
    殯葬費之人、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等，惟係對應涵
    蓋上開條文所得申請審議之事項而言；申言之，應依申請事
    項性質及實體法之權益內容規定而定其有權申請審議之人。
    蓋職災保險爭議審議既屬行政救濟之一環，得請求救濟者自
    與實體權利主體應相配合，故投保單位就其被保險人投保薪
    資或保險費負擔等攸關其權益之事項，或可為爭議審議之申
    請人，然非謂投保單位就所有得申請審議之事項，均有獨立
    申請爭議審議之權利。本件原處分係被告就A君職業傷病給
    付申請所為之核定，且如前所述，被保險人始為職業傷病給
    付之受領主體，並不包括投保單位，故對於被告就職災保險
    給付事項或職業傷病事項之核定如發生爭議，應認祇有被保
    險人始得依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申請審
    議。是原告援引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主
    張投保單位可就原處分申請審議，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云云
    ，即不足採。另原告認為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僅於投
    保單位為申請人時始有適用，本件職災保險傷病給付係由A
    君自行向被告提出申請，非原告代為申請，自無不得違背被
    保險人意思之限制云云。惟查，依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
    投保單位得依所屬被保險人之請求為其辦理申請手續，並不
    得違背其意思等語。而本件係原告依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提
    出申請審議，自仍有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則原
    告並未受被保險人A君之請求而為申請審議，已顯然違背A君
    本人之意思，故被告依爭審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規定不受理原告申請審議，訴願決定亦駁回其訴願，於法並
    無不合。
　⒊又職災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所受領之職災保
    險給付，係由職災保險設立時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基金及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一次撥入之款項、保險費與其孳息之
    收入及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保險費滯納金、依第36條第1
    項規定向雇主追償應繳金額、基金運用之收益、罰鍰收入等
    所形成之職災保險基金支付之(災保法第59條參照) 。是被
    告依被保險人A君之申請，以原處分核定准予所請職業傷病
    給付，全數係由職災保險基金支出，非由原告負擔給付，根
    本未損害原告就本件被告核付職業傷病保險給付之任何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益足明瞭原告非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無提
    起本件訴訟之權能。則被告將原處分通知原告，僅係行政機
    關就某一事件之處理經過，通知當事人，並未損及原告任何
    權益或對之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故原告以其受原處分副本通
    知而屬利害關係人云云，洵屬無稽。再基於保護規範理論而
    言，如法律已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
    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
    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
    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
    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
    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應許其依
    法請求救濟。惟如前所述，職災保險為社會保險性質，依其
    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勞工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可以迅速獲得職
    災保險給付而獲得救濟，以加強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
    之經濟生活，故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是否符合職災保險給付
    要件之處分，應可認係關於被保險人所得享有此項公法上權
    利之處分。而災保法中之投保單位即雇主，透過災保法之保
    險給付，可主張其應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依勞動基準
    第59條但書規定，扣除災保法之保險給付，如雇主先全額給
    付職業災害補償予勞工，可依災保法第90條規定，於被保險
    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請求返還本可主張抵充之金額，上述
    關於雇主對於保險給付之抵充及返還，均係基於法律規定而
    達到合理分擔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目的，然依法規結構
    及規範效果，有關職災保險給付之認定，並無保障投保單位
    權益之內涵。是原告雖主張原處分審核A君屬職業傷病，將
    導致原告究應給予A君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普通傷病假或第
    6條公傷病假之爭議，更有原告是否有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
    規定於請假期間給予原領工資等條文適用之問題云云。然原
    告與A君間關於假別、工資補償等勞資爭議，原告可循民事
    訴訟程序以資利用，此等勞資爭議顯非原處分所直接形成之
    法律效果，亦非職災保險給付規定所欲保障之權益內容，至
    多與原告經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有關，究非屬法律上之利害
    關係。
　⒋又關於被保險人A君曾對原告之主管提起刑法誹謗、公然侮辱
    、恐嚇罪嫌等刑事告訴部分，業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
    112年4月10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455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告確
    定；另A君曾於111年11月14日向臺中市政府申訴原告涉違反
    性別工作平等法，臺中市政府就原告未於知悉申訴情形後採
    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遲於111年11月29日始訪談A
    君等人，而認原告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為
    由，以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書裁罰
    10萬元罰鍰，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令限期改善之另
    案行政處分部分，亦經原告未提起爭訟而告確定。可見，與
    原處分相關偵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之間，均分別另有偵 
    查或行政程序為調查或救濟，且依法並無相互干涉或拘束效
    力甚明。而本件被告依循勞工因工作相關因素導致傷害、疾
    病之職業災害概念為基準，並進行醫審鑑定程序後，以原處
    分核定被保險人A君申請之職業傷病給付，與上述相關偵查
    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之間，既無相互拘束之效力，縱相關事
    實互有牽涉，而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亦難認原告之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因被告作成原處分而受侵害。參以上述相關偵
    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均已終結確定在案，益見原告無以
    利害關係人身分，利用職災保險給付救濟程序而為主張之必
    要性，故原告主張其就原處分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洵無
    足採。
  ⒌另原告訴訟代理人陳稱：本件想要追求的是程序正義，被告
    如何作成原處分，原告不清楚亦未參與，僅收受副本通知所
    屬員工A君有職業災害，原告想改進也沒有辦法云云。查原
    處分之相對人為被保險人A君，非原告，已如前述，自難謂
    原處分有限制或剝奪原告自由或權利；又原告亦自承被告於
    作成原處分前，有函請原告表示意見(參甲證3)，是尚難認
    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況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
    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
    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
    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
    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可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
    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原處分相對人
    為被保險人A君，原告非原處分之相對人，是縱被告未給予
    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難謂於法不合。又職災保險給付係
    為了維持被保險人或受益之之生計，非著重於投保單位職場
    環境之改善。故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參與程序
    之機會，其得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云云，均非可採。
　⒍至原告所舉另案行政法院判決，為實務上少數見解，或與本
    件基礎事實不同，且均無拘束本院認定之效力。另高等行政
    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業務交流及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
    討結果決議(見本院卷第29至35頁)，僅係提供案件審理參考
    ，並非最高行政法院一致之見解，核無拘束下級審之效力。
    是原告所舉尚難執為有利之論據，附此敘明。
　㈣從而，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實屬當事人不適格，原告訴
    請撤銷訴願決定、保險爭議審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七、綜上所述，原告並非本件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其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顯屬當
    事人不適格，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起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既經本院以當事人不適格予以駁回，原告其
    餘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至原告聲請閱覽本件被告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規定而列為不可閱卷之乙證2至
    乙證6，關於A君就醫紀錄、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意見等資料部
    分，茲不影響判決結果，核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對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
    此敘明。　　
九、結論：
  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法　官　林禎瑩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盧姿妤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304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代  表  人  林彰豊  
訴訟代理人  趙相文律師
            郭乃寧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彭淑嬌  
兼
送達代收人  吳大衛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民國113年6月18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92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係因不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以保職核字第112021331767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訴外人A君(姓名詳卷、下稱A君)所請傷病給付按職業傷病辦理，所給付之新臺幣（下同）54,370元而涉訟，其爭執標的之金額為54,37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先予敘明。
二、事實概要：
　　緣A君於100年9月起受僱於原告，為原告所屬勞工，並由原告作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職災保險)而為被保險人。A君主張其於111年10月底起擔任原告企劃處市場活動課專員起，因工作疏失被要求負責，而遭職務調動、業務變更、與主管間有糾紛、遭受性騷擾等情事，經就醫診斷為「適應障礙合併焦慮症狀」，向被告申請112年3月14日至112年4月26日期間之職災保險職業病傷病給付。經被告審查後，認A君所患為工作相關心理壓力所致，乃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27條等規定，以112年12月28日保職核字第112021331767號函即原處分，核定A君所患按職業病辦理，給付其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即112年3月17日至112年4月26日共41日職業病傷病給付54,370元，並副知原告，且已向A君核付完畢。原告不服原處分，向甲○○申請爭議審議，經甲○○以113年3月25勞動法爭字第1130004327號保險爭議審定書為不受理之審定(下稱保險爭議審定)。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經甲○○以113年6月18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9262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權提起審議。原告為A君之雇主，並為員工投保職災保險，自得依災保法第5條規定申請審議。又依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下稱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原告可就保險給付、有關職業傷病等事項申請審議，自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另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應限於投保單位為申請人時始有適用，本件A君自行申請傷病給付，並無透過原告代為申請，故無此規定之適用 。又原處分涉及原告對A君之請假假別認定，及工資補償責任，原告自屬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且原處分作成前，被告曾要求原告提供資料，又以副本通知原告，足證原告為利害關係人。
　㈡原處分就A君之職業災害認定係屬違法，應予撤銷。本件曾經甲○○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臺北產業醫診所，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診斷意見書(甲證5)，認A君之疾病非與職業相關。又原告公司申訴評議委員會112年1月10日會議針對A君111年11月29日申訴內容，決議認定性騷擾不成立(甲證6)。
　　又臺中市政府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書，就原告對於A君之性騷擾申訴案未即時反映處理予以裁罰，但從未指稱A君有遭受性騷擾之事實。另A君曾對原告公司主管提起刑法誹謗、公然侮辱、恐嚇罪嫌等刑事告訴，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4月10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455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告確定，故無A君所稱因此產生職業疾病情事。則A君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2年4月25日診斷證明書(甲證8)，上載其於發病前有「受到性騷擾(心理壓力強度：強)」，進而導致其適應障礙合併焦慮症狀，因前提事實不存在而無從證明。原處分未查明上情，就A君之職業災害率然認定，實有不當，應予撤銷。爰聲明：原處分、保險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本案原處分係核予A君所請之職業病傷病給付，是原處分之相對人為A君，原告僅為投保單位，並未因原處分之作成，導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影響。原告雖陳稱原處分將致其負有職業災害工資補償責任，惟此乃因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而發生之法律效果，並非由原處分形成之法律效果，是原告並非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屬當事人不適格，鈞院110年度簡上字第152號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32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644號裁定、111年度上字第423號裁定亦同此見解。次查，原告起訴請求撤銷原處分核給A君之職業病傷病給付，自已違背A君之意思，故甲○○依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申請審議為不受理，訴願決定亦駁回其訴願，於法並無不合。又臺中市政府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書，認定原告接獲A君性騷擾申訴案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非謂A君之性騷擾申訴為無理由。另原告提出之甲證5係原告委任臺北產業醫診所醫師進行評估，非由被告所委託評估，且係以原告提供之資料及相關人員、主管之訪談為據，無A君之參與，該評估意見自有其侷限性。末查，被告辦理職災保險給付，除就被保險人有無災保法所定之保險事故及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被保險人之傷病究係其自身之疾病抑或因工作所致，涉及醫理專業之判斷，須有客觀病歷資料為憑，並經由醫師審查認定，故被告依災保法第3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規定，洽調被保險人就診之病歷資料送請被告特約專科醫師審查，並參酌被告特約專科醫師提供之醫理見解據以核定。又被告特約專科醫師係經衛生福利部審定合格具有診療資格之醫師，其審查意見就如同行政法上之行政助手，係藉助其判讀相關文件，進而提供專業意見，自有其醫學領域之專業性。綜上，本案既經被告3位特約專科醫師就全案資料詳予審查，並提具專業醫理見解，認A君所患屬職業病，是被告據以參酌所為之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爰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之經過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保險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7至74頁、原處分可閱卷第199至203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故本件應審酌者厥為：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是否為適格之原告?原處分是否於法有據？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認為第1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3項及訴願法第1條第1項、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須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始得以政府機關之行政處分違法，經訴願未獲救濟，提起撤銷訴訟。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屬之（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1269號裁定參照）。故可知須因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侵害之人，始能以利害關係第三人資格就他人之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若僅有事實上利害關係，而不具備法律上利害關係，自不得主張他人行政處分違法侵害其權益而提起行政訴訟。是以，若依其主張陳述，不足以顯現出行政處分有違法並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可能者，提起撤銷訴訟，即非屬適格之原告，應認其訴為無理由而以判決駁回之。
  ㈡又災保法於110年4月30日制定公布並於111年5月1日施行，將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中有關職業災害部分抽離，並結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規定，除職業災害事後救濟，並整合職業災害預防與職業重建事務，以建構完善之職業災害保障制度。故而於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原先勞保條例之職災保險相關規定與給付，均改依據災保法規定辦理，此由災保法第107條明定於該法施行後勞保條例有關職災保險給付規定不再適用之意旨亦明。查本件被保險人A君係於災保法施行後即112年4月26日提出申請案件，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在卷可憑 (見原處分可閱卷第1頁)，是本件適用災保法關於職災保險給付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㈢再按災保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生活，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以促進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其立法理由並說明：「為加強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經濟生活，合理分擔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風險，並連結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業務，以建構包括預防、補償及重建完整體系之職業災害保障制度，促進社會安全。」而同法第27條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以下簡稱職業傷病），而發生醫療、傷病、失能、死亡或失蹤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依本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可知職災保險具社會保險之性質，以強制或自願，由國家、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共同分攤風險之方式，將勞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確保勞工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可以迅速獲得職災保險給付而獲得救濟。是得請領職災保險給付之權利人乃為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而否符合職業傷病之請領要件，仍應由被告予以查明後始給付之，因此保險給付是否核准，被告仍須本諸職權而為認定。本件原處分核定被保險人A君申請之職業傷病給付，原告即非原處分之相對人甚為明確。原告雖主張其對於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云云，經查：
　⒈原告僅係職災保險之雇主即投保單位，依法雖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之公法上義務，亦即如未依法為勞工投保，勞工發生職災時仍得請求保險人給付 ，但投保單位應繳納償還代墊金額，且應受公法上裁罰(災保法第12條、第36條、第96條參照)。此投保單位之公法上義務，由前開災保法第1條所定職災保險乃基於促進社會安全而為社會保險之立法目的即明。又災保法在投保方式上，原則已採取全面強制納保(災保法第7條至第11條參照)，只要符合本法規之加保條件，被保險人即勞工沒有選擇不加入職災保險的權利，此與商業保險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係由與保險人意思合致而成立契約關係，有所不同。在法律關係中，勞工即被保險人固然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但被保險人非得直接向保險人申請訂立職災保險契約，而雇主即投保單位亦非係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之人，關於勞工因職業災害受有醫療、傷病、失能、死亡、失蹤等均非投保單位之直接風險。原告既僅為投保單位，並非職災保險關係之當事人，而於本件原處分係職災保險契約中有關保險給付之法律關係，原告非有請領職災保險給付權利之人，厥非職災保險給付關係之當事人。是以，原告就原處分無法律上利害關係，洵屬明確。至被告依災保法第32條規定，為辦理本保險業務所需，本得洽請被保險人、受益人、投保單位、醫事服務機構等相關機關提供必要資料，故被告函請原告表示意見(參甲證3)，核屬有據，然此究與原告是否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無涉，原告據此主張其有法律上利益云云，並無可採。
　⒉又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所列職災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申請人，包括「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受益人、支出殯葬費之人、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等，惟係對應涵蓋上開條文所得申請審議之事項而言；申言之，應依申請事項性質及實體法之權益內容規定而定其有權申請審議之人。蓋職災保險爭議審議既屬行政救濟之一環，得請求救濟者自與實體權利主體應相配合，故投保單位就其被保險人投保薪資或保險費負擔等攸關其權益之事項，或可為爭議審議之申請人，然非謂投保單位就所有得申請審議之事項，均有獨立申請爭議審議之權利。本件原處分係被告就A君職業傷病給付申請所為之核定，且如前所述，被保險人始為職業傷病給付之受領主體，並不包括投保單位，故對於被告就職災保險給付事項或職業傷病事項之核定如發生爭議，應認祇有被保險人始得依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申請審議。是原告援引災保法第5條第1項、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主張投保單位可就原處分申請審議，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云云，即不足採。另原告認為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僅於投保單位為申請人時始有適用，本件職災保險傷病給付係由A君自行向被告提出申請，非原告代為申請，自無不得違背被保險人意思之限制云云。惟查，依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投保單位得依所屬被保險人之請求為其辦理申請手續，並不得違背其意思等語。而本件係原告依爭審辦法第2條規定提出申請審議，自仍有爭審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則原告並未受被保險人A君之請求而為申請審議，已顯然違背A君本人之意思，故被告依爭審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不受理原告申請審議，訴願決定亦駁回其訴願，於法並無不合。
　⒊又職災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所受領之職災保險給付，係由職災保險設立時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基金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一次撥入之款項、保險費與其孳息之收入及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保險費滯納金、依第36條第1項規定向雇主追償應繳金額、基金運用之收益、罰鍰收入等
    所形成之職災保險基金支付之(災保法第59條參照) 。是被告依被保險人A君之申請，以原處分核定准予所請職業傷病給付，全數係由職災保險基金支出，非由原告負擔給付，根本未損害原告就本件被告核付職業傷病保險給付之任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益足明瞭原告非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無提起本件訴訟之權能。則被告將原處分通知原告，僅係行政機關就某一事件之處理經過，通知當事人，並未損及原告任何權益或對之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故原告以其受原處分副本通知而屬利害關係人云云，洵屬無稽。再基於保護規範理論而言，如法律已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惟如前所述，職災保險為社會保險性質，依其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勞工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可以迅速獲得職災保險給付而獲得救濟，以加強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經濟生活，故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是否符合職災保險給付要件之處分，應可認係關於被保險人所得享有此項公法上權利之處分。而災保法中之投保單位即雇主，透過災保法之保險給付，可主張其應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依勞動基準第59條但書規定，扣除災保法之保險給付，如雇主先全額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予勞工，可依災保法第90條規定，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請求返還本可主張抵充之金額，上述關於雇主對於保險給付之抵充及返還，均係基於法律規定而達到合理分擔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目的，然依法規結構及規範效果，有關職災保險給付之認定，並無保障投保單位權益之內涵。是原告雖主張原處分審核A君屬職業傷病，將導致原告究應給予A君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普通傷病假或第6條公傷病假之爭議，更有原告是否有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於請假期間給予原領工資等條文適用之問題云云。然原告與A君間關於假別、工資補償等勞資爭議，原告可循民事訴訟程序以資利用，此等勞資爭議顯非原處分所直接形成之法律效果，亦非職災保險給付規定所欲保障之權益內容，至多與原告經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有關，究非屬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⒋又關於被保險人A君曾對原告之主管提起刑法誹謗、公然侮辱、恐嚇罪嫌等刑事告訴部分，業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4月10日以112年度偵字第1455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告確定；另A君曾於111年11月14日向臺中市政府申訴原告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臺中市政府就原告未於知悉申訴情形後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遲於111年11月29日始訪談A君等人，而認原告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為由，以112年1月10日府授勞動字第1110305867號裁處書裁罰10萬元罰鍰，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令限期改善之另案行政處分部分，亦經原告未提起爭訟而告確定。可見，與原處分相關偵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之間，均分別另有偵 查或行政程序為調查或救濟，且依法並無相互干涉或拘束效力甚明。而本件被告依循勞工因工作相關因素導致傷害、疾病之職業災害概念為基準，並進行醫審鑑定程序後，以原處分核定被保險人A君申請之職業傷病給付，與上述相關偵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之間，既無相互拘束之效力，縱相關事實互有牽涉，而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亦難認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被告作成原處分而受侵害。參以上述相關偵查案件或另案行政處分，均已終結確定在案，益見原告無以利害關係人身分，利用職災保險給付救濟程序而為主張之必要性，故原告主張其就原處分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洵無足採。
  ⒌另原告訴訟代理人陳稱：本件想要追求的是程序正義，被告如何作成原處分，原告不清楚亦未參與，僅收受副本通知所屬員工A君有職業災害，原告想改進也沒有辦法云云。查原處分之相對人為被保險人A君，非原告，已如前述，自難謂原處分有限制或剝奪原告自由或權利；又原告亦自承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有函請原告表示意見(參甲證3)，是尚難認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況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可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原處分相對人為被保險人A君，原告非原處分之相對人，是縱被告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難謂於法不合。又職災保險給付係為了維持被保險人或受益之之生計，非著重於投保單位職場環境之改善。故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參與程序之機會，其得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云云，均非可採。
　⒍至原告所舉另案行政法院判決，為實務上少數見解，或與本件基礎事實不同，且均無拘束本院認定之效力。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業務交流及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決議(見本院卷第29至35頁)，僅係提供案件審理參考，並非最高行政法院一致之見解，核無拘束下級審之效力。是原告所舉尚難執為有利之論據，附此敘明。
　㈣從而，原告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實屬當事人不適格，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保險爭議審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原告並非本件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其依據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顯屬當事人不適格，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起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本院以當事人不適格予以駁回，原告其餘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至原告聲請閱覽本件被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規定而列為不可閱卷之乙證2至乙證6，關於A君就醫紀錄、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意見等資料部分，茲不影響判決結果，核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指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對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結論：
  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法　官　林禎瑩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盧姿妤



